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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篇  郵政 

第一章  組織概況 

第二節  機構設置及調整 

郵政公司現行郵政組織分為管理機構及業務機構 2 項，其中業務機構再分為

自辦機構及委辦機構 2 種。截至 102 年底止，管理及業務機構共 2,609 處；其中

管理機構計 21 處，包括郵政公司 1 處及各等郵局 20 處；業務機構計 2,588 處，

包括自辦機構 1,325 處（郵件處理中心 3 處、各級郵局 1,322 處）及委辦機構 1,263

處（郵政代辦所 668 處、郵票代售處 595 處），較上年度減少 1 處，減少率 0.04

﹪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郵 政 機 構 設 置 表             單位：處 

機     構     類     別  101 年 102 年 增減百分比 

管 理 機 構 

郵政公司 1 1  

各等郵局 23 20 -13.04% 

共  計 24 21 -12.5% 

業務機構 

自辦機構 

郵件處理中心  3 3  

各級郵局 1,322 1,322   

臨時任務性局所 0 0  

共  計 1,325 1,325  

委辦機構 

郵政代辦所 631 668 +5.86% 

郵票代售處  630 595 -5.56% 

共  計 1,261 1,263 +0.16% 

總                計 2,610 2,609 -0.04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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